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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5月17

日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双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5名，代表股份1,239,410,6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02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
表1名，代表股份1,175,90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923%；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 24名，代表股份 63,504,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99%；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24名，代表股份63,504,69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99%。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王双海先生、赵辉先生、李建辉先生、王剑峰
先生、邓彦斌先生、蔡宁生先生、孙正运先生；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监事有：李健
先生、李国栋先生。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廖婉婷律师、敬晓丹律师出席本
次大会并进行了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1、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 1,239,403,646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2、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 1,239,403,646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3、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 1,239,403,646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4、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 1,239,403,646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63,497,69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5、审议《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赞成 1,239,403,646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6、审议《关于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赞成 63,497,696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7,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63,497,69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赞成1,239,388,646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反对 22,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63,482,69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4%；反对22,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廖婉婷律师、敬晓丹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四、备查文件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
三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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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4）召集人：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荐，由董事闫绳健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 22人，代表股份数 438,502,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1,220,
807股的41.32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人，代表股份 393,157,811

股，占公司总股本1,061,220,807股的37.04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8人，代表股份数

45,344,7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220,807股的4.273%。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提案：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438,502,
552

438,502,
552

438,502,
552

表决结果

同意

股 份 数
（股）

438,365,
452

438,365,
452

438,365,
452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99.969%

99.969%

99.969%

反对

股 份 数
（股）

137,100

137,100

137,10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31%

0.031%

0.031%

弃权

股 份 数
（股）

0

0

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00%

0.000%

0.000%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是

4.00

5.00

6.00

7.00

8.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

额的议案

438,502,
552

438,502,
552

438,502,
552

438,502,
552

45,349,141

438,365,
452

438,365,
352

438,365,
452

429,365,
508

45,211,
941

99.969%

99.969%

99.969%

97.916%

99.697%

137,100

137,200

137,100

9,137,
044

137,200

0.031%

0.031%

0.031%

2.084%

0.303%

0

0

0

0

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是

是

是

是

是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 8.00时，关联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157,924,751股）、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235,228,660股）均依法回避了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

额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45,349,141

表决结果

同意

股份数（股）

45,212,041

45,212,041

45,212,041

45,212,041

45,211,941

45,212,041

36,212,097

45,211,941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99.698%

99.698%

99.698%

99.698%

99.697%

99.698%

79.852%

99.697%

反对

股 份 数
（股）

137,100

137,100

137,100

137,100

137,200

137,100

9,137,044

137,20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302%

0.302%

0.302%

0.302%

0.303%

0.302%

20.148%

0.303%

弃权

股 份 数
（股）

0

0

0

0

0

0

0

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晓宇、贾小菊；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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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630号三楼319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汪梅方董事长。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02,384,16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4.42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31,537,28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01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70,846,8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409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3,745,59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55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3,745,5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5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北
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刘旸、陈文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3.00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4.00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6.00 关于办理银行授信和保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778,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75％；反对 3,605,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25％；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270％；反对 3,605,

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730％；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7.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

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提案8.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9.00 关于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572,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2％；反对 2,

81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9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384％；反对2,81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1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0.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77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362％；反对 2,612,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38％；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3,4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620％；反对 2,61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80％；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提案11.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760,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323％；反对 2,623,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7％；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7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9496％；反对 2,623,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0504％；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三、报告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孙晋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

东大会提交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23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旸、陈文柱
（三）结论性意见：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5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4名原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85,000股限制性股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68,062.15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67,953.65万
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80,621,500股变更为679,536,500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中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注销回购股份事宜实施完毕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
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2.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传真等方
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1）申报时间：2024年5月18日至2024年7月2日，现场登记时间为工作日
上午 8:30一12:00，下午 14: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630号中百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027-82832006
联系传真：027-82832006
电子邮箱：ZBJTZQB@WHZB.COM
邮政编码：4300243.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
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手续，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后
续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手续。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1号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106,303,181

21.89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蒋学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暨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57,781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215,981

比例（%）

99.9180

反对

票数

87,200

比例（%）

0.08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04,824,681

0

1,433,100

47,200

1,385,900

比例（%）

100

0

96.9293

50.9719

100

反对

票数

0

0

45,400

45,400

0

比例（%）

0

0

3.0707

49.0281

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
标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暨
变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小额快
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33,100

1,433,100

1,433,100

1,433,100

1,433,100

1,433,100

1,433,100

1,391,300

比例（%）

96.9293

96.9293

96.9293

96.9293

96.9293

96.9293

96.9293

94.1021

反对

票数

45,400

45,400

45,400

45,400

45,400

45,400

45,400

87,200

比例（%）

3.0707

3.0707

3.0707

3.0707

3.0707

3.0707

3.0707

5.8979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

0

0

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9、12，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郁腾浩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58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4-3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5

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
案”），该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9,917,289,033股为基数，其中A股8,275,674,256
股，B股 1,641,614,777股，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3.43元（含
税），公司合计拟派送现金人民币3,401,630,138.3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917,289,033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4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087元；A股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3.43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
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
每10股派现金3.087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3.43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8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4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按照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24年5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1港元＝0.9089元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
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24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24日，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截止2024年5月28日（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
5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5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24年 5月 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

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4年5月28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
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605

08*****101

08*****548

08*****380

08*****678

股东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
2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

得税的情况，请于2024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
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1号金融城2号T2栋
咨询电话：（023）67594008
传真电话：（023）67870261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4-3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陈淑绵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不
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刘梦迪女士接
替，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
人为何洋先生和刘梦迪女士，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刘梦迪女士简历
刘梦迪，女，保荐代表人，2011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